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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本财务顾问报告 指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盛知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收购报告书 指 《北京盛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江苏汇能 指 江苏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盛知股份、

公众公司、公司
指 北京盛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凝远 指 上海凝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方 指 庞敏、上海凝远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江苏汇能受让庞敏持有的公众公司 3,452,600股股份，受让

上海凝远持有的公众公司 2,600,000股股份，合计受让公众

公司 6,052,6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93.1169%。本

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成为公众公司的控股股东，颜昌平

先生成为公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标的股份 指
庞敏持有的公众公司 3,452,600股股份及上海凝远持有的公

众公司 2,600,000股股份，合计 6,052,600股公众公司股份

本财务顾问、博星证券 指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 5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投资者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北京盛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财务顾问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

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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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序言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第 5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博星证券接受收购人委托，担任本次收购的

财务顾问，对本次收购行为及相关披露文件的内容进行核查并出具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精神，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在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收购行为的

基础上，就本次收购行为及相关披露文件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广大投资者

及有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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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财务顾问承诺与声明

一、财务顾问承诺

（一）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

专业意见与收购人披露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本财务顾问已对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的披露文件进行核查，确信披露

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三）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收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机构

的规定，有充分理由确信收购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四）本财务顾问在担任收购人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

格执行内部防火墙制度，除收购方案操作必须的与监管部门沟通外，未泄漏与收

购相关的尚未披露的信息。

二、财务顾问声明

（一）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由收购人提供，收购人已

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出具本报告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均真实、完整、准确，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二）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

定的工作程序，旨在就收购报告书相关内容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内容仅限收购

报告书正文所列内容，除非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另有要求，

并不对与本次收购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发表意见。

（三）政府有关部门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报告内

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任何与之

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同时，本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不构

成对公众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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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本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本次收购事宜报告作为附件使用。未经本财务顾

问书面同意，本财务顾问报告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也不得被任何第三方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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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收购的以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一、收购人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对收购人编制收购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材料进行认真核查以及对收购

报告书所披露事实的查证，本财务顾问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收购人已向本财务顾问出具关于所提供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承诺为

本财务顾问出具财务顾问报告提供的一切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和安排，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第 5号准则》等法律、

法规对公众公司收购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要求。

二、本次收购的目的及方案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目的为收购人看好公众公司的投资价值，通过本次收购取得公众公

司控制权，整合资源，拓宽公众公司业务领域，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提高公众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公众公司股份价值，取得股东回报。收购人

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汽车零部件业务领域具有较好的经营实力，拥有厂房、市场资

源等优势，本次收购完成后，拟将汽车零部件业务注入公众公司，提升市场竞争

力，实现长远发展。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的收购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

背。

（二）本次收购的方案

2025年 12月 12日，江苏汇能与庞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江苏汇能受

让庞敏持有的公众公司 3,452,6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53.116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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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12日，江苏汇能与上海凝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江苏汇能受让上海

凝远持有的公众公司 2,60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40.0000%。收购人

合计受让公众公司 6,052,6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93.1169%。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持有公众公司股份。庞敏持有公众公司 3,452,600股

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53.1169%，为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公众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庞敏、白梅夫妇。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公众公司 6,052,6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

本的 93.1169%，收购人成为公众公司控股股东，颜昌平先生成为公众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转让方持有公众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江苏汇能 0 0 6,052,600 93.1169%

庞敏 3,452,600 53.1169% 0 0

上海凝远 2,600,000 40.0000% 0 0

（三）本次收购不触发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方案不涉及要约收购条款。公众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不需要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

面要约收购，但应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备案、

申报等义务，不得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前述章程修订事宜经公众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收购不涉及触发要约收购的情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方案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背。

三、收购人的主体资格、收购实力、管理能力、履约能力及诚信

记录

（一）收购人提供了本次收购信息披露所要求的必备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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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收购人提交收购报告书涉及

的内容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提供的必备证明文件进行了审

阅及必要核查。

本财务顾问履行上述程序后认为，收购人已经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

法》《第 5号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交了必备的证明文件，不存在任何重

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二）对收购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核查

1、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697885899L

法定代表人 颜昌平

注册资本 8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9-12-01

营业期限 2009-12-01 至 无固定期限

住 所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滨海工业园明珠路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设备、制冷设备、空调设备、机械设备及零配件、汽车零配

件研发、制造、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销售，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钢结构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

品），货物运输代理，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所属行业 制造业

主营业务 汽车零配件精密加工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滨海工业园明珠路

邮编 226200

通讯电话 0513-83264406

2、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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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颜昌平先生持有收购人 100.00%股权，担任

收购人的执行董事，为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颜昌平，男，1975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2017

年 2月至今，任上海盛江汽车零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年 5月至今，任上

海百阳精密汽车零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 年 7月至 2023年 11月，任启东

捌友精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 10月至今，任江苏汇能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2025年 11月至今，任南通市滨海铝业有限公司董事。

4、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

业及主要业务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持股比例

1 南通市滨海铝业有限公司 4000 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压铸

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

江苏汇能

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

司持股
100%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收购人及

收购人下属企业外，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持股比例

1 上海盛江汽车零件有限公

司
50 无实际业务

机械设备、五金

产品及电子产

品批发

颜昌平持

股 47.50%

2 上海百阳精密汽车零件有

限公司
1000

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模具

批发

机械设备、五金

产品及电子产

品批发

颜昌平持

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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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

仲裁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

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颜昌平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茅汉建 男 监事 中国 南通 否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执行董事、监事最近两年不存在

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6、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持有公众公司的股份，收

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众公司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7、收购人的财务情况

收购人 2025年 1-9月、2024年财务报表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出具了苏亚锡专审〔2025〕3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3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收购人 2023年、2024年、2025年 1-9月财务报表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367,733.60 79,501.79 343,526.22
应收账款 6,904,128.67 10,075,273.69 574,942.63
预付款项 135,000.00 140,000.00
其他应收款 13,223,158.78 450,445.28
其他流动资产 12,020.45 11,534.63

流动资产合计 30,642,041.50 10,756,755.39 918,4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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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8,221,323.37 8,693,192.17
固定资产 55,190.66 55,190.66 7,462,562.59
无形资产 95,001.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197.91
非流动资产合计 8,294,711.94 8,748,382.83 7,557,563.98

资产总计 38,936,753.44 19,505,138.22 8,476,032.8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9,500,000.00 9,500,000.00
应付账款 3,517.39 660,591.10
应付职工薪酬 396,406.70 560,000.00 898.80
应交税费 218,022.90 177,977.11 136,694.06
其他应付款 19,974,469.48 70,029.06 35,181.03
其他流动负债 -1,930.77

流动负债合计 30,088,899.08 10,311,523.56 831,434.22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0,088,899.08 10,311,523.56 831,434.2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实收资本 8,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盈余公积 13,997.33 13,997.33 1,227.42
未分配利润 833,857.03 1,179,617.33 -356,628.8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8,847,854.36 9,193,614.66 7,644,598.6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总计
38,936,753.44 19,505,138.22 8,476,032.83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一、营业收入 6,547,030.00 10,672,350.78 6,491,017.10
减：营业成本 5,219,707.18 8,274,620.13 5,135,751.30

税金及附加 70,299.51 119,885.06 93,115.71
管理费用 1,360,577.74 1,969,383.55 1,038,791.24
财务费用 261,091.41 174,813.94 361.11
其中：利息费用 258,822.22 172,993.35 -1,167.85

利息收入 70.31 251.91
加：其他收益 688.62 783.32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63,957.22 134,431.42 222,997.74

加：营业外收入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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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外支出 1.00 11.33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363,958.21 134,420.09 222,997.74

减：所得税费用 -18,197.91 6,721.0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45,760.30 127,699.09 222,997.74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339,155.34 1,018,488.7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8.94 438,785.83 1,073,336.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339,914.28 1,457,274.56 1,073,336.1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13,773.20 2,296,775.7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5,102,823.32 7,136,844.80 662,464.51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1,206.83 1,175,878.25 140,268.0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670.28 14,917.20 243,792.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76,473.63 10,624,416.04 1,046,52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3,440.65 -9,167,141.48 26,811.1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4,072.9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4,072.9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3,486.2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000,000.00 183,486.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35,927.04 -183,486.2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500,000.00 9,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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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919,540.4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419,540.42 9,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258,822.22 172,993.3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58,822.22 172,993.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60,718.20 9,327,006.6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288,231.81 -23,621.07 26,811.1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501.79 103,122.86 316,715.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367,733.60 79,501.79 343,526.22

注：因审计报告期内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等进行系统性重新测算，部分调整涉及以前年度，

调整后的经审计的 2024年未分配利润为 1,179,617.33元；2023年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量及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核对，调节后经审计的 2024年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为 103,122.86元。

8、收购人投资者适当性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注册资本 800 万元，实缴出资 800

万元。收购人已开通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权限，具备参与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

股票交易的资格，符合《投资者管理办法》的规定。

9、收购人诚信情况

经查阅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监事的信用报告和无

犯罪记录证明，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网站进行检索，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

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监事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存在

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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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禁止收购的情形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

的诚信记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

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

情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符合《投资者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的诚信情况，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收购人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

格。

（三）对收购人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的核查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江苏汇能受让公众公司 6,052,600股股份，每股交

易价格 0.72元，转让总价款为 435.7872万元，支付方式为货币资金，不涉及以

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核查收购人提供的资金证明文件，收购人具备本次

收购的经济实力。

（四）对收购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公众公司管理能力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前，本财务顾问已对收购人的执行董事、监事进行了关

于规范运作公众公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的辅导，主要内容为

相关法律法规、公众公司规范治理、公众公司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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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执行董事、监事通过接受辅导熟悉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并了解了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规范化运作公众公司的管理能力；同时，本财

务顾问也将督促收购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全国股转系统

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切实履行承诺或者相关约定，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和其他法定义务。

（五）对收购人是否需要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能力

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除已按要求披露的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需承担其他

附加义务的情况。

四、对收购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的情况

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前，本财务顾问已对收购人的执行董事、监事进行

了相关辅导，主要内容为相关法律法规、公众公司规范治理、公众公司股东

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收购人的执行董事、监事通过接受辅导熟悉了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了解了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同

时，本财务顾问也将督促收购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全国股转系统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切实履行承诺或

者相关约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和其他法定义务。

五、收购人的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江苏汇能受让 6,052,600 股公众公司股份，每

股交易价格 0.72 元，转让总价款为 435.7872 万元，支付方式为货币资金，

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况。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本次收购公众公司股票的资金来

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具备支付股份转让款的经济实力，不存

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利用公众公司资源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不存在他人委托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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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持股份的情形。本次收购的标的上没有设定其他权利，也没有在收购

价款之外存在其他补偿安排。

本次收购的股份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过户。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第五条规定，转让价

格应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该股票的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大宗交易的成交价

格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 13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高价格中的较高者，且不

低于前收盘价的 7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低价格中的较低者。

本次收购价格为 0.72 元/股，《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当日无成交价，公

众公司股票前收盘价为 1.00 元/股。本次收购的价格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

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的要求。

本次收购价格系交易双方自主协商确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的收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利用本

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六、本次收购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2025 年 12 月 12 日，收购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收购。

2025 年 12 月 12 日，上海凝远股东决定，同意向收购人转让其持有的

公众公司股份。

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的权益变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有

股份转让、外商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本次收购尚需

向全国股转系统报送材料，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已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七、收购过渡期内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作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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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自

签订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本次收购的收购过渡期为自《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即 2025 年 12 月

12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完成之日。为保持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内的稳定经营，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如下：

“1、在过渡期内，本承诺人不得通过控股股东改选公众公司董事会，确有

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本承诺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

2、公众公司不得为本承诺人及关联方提供担保；

3、公众公司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4、公众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

外，公众公司董事会提出拟处置公司资产、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议

案，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对公众公司稳定经营

进行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八、收购人提出的后续计划及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经营和持续发

展的影响

对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经核

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对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不会对公众公司及其他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

九、收购标的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不存在

被执行的风险。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在本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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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不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众公司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法律法规对锁定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十、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收

购人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就其未来任职安

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前 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

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本着维护股东合法权

益的原则，对公众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必要的调整建议。如果届

时进行调整的，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收购人未来将依法合规行使股东权利，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未就其未来任职安排达成任何协议或者默契。

十一、公众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

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根据公众公司公告及公众公司原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公众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不存在未清偿对公众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众公司为其及关联方负债提供担保或

者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十二、关于不注入金融属性、房地产开发业务或资产的承诺

根据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一）本次完成收购后，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不会将私募基金及管理

业务及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置入公众公司，不会利用公众公司直接或间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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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从事的业务，不会利用公众公

司为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二）本次完成收购后，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不会将控制的房地产开发

业务置入公众公司，不会利用公众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会利

用公众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如因本承诺人违反承诺而导致公众公司遭受任何经济损失，本承诺人将对公

众公司进行相应赔偿。”

十三、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的关

联关系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参与本次收购的相关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

公司以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四、本次收购的第三方聘请情况的说明

博星证券在本次财务顾问业务中不存在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的情形。

收购人除聘请本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等该类项目依法需要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

以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

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十五、收购方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签署的《收购报告书》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收购管理

办法》《第 5号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收购人的主

体资格、市场诚信状况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收购人具有履行相关

承诺的实力，其对本次收购承诺得到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公众公司、中小股东及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可以得到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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